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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主席致詞： 

貳、承辦單位報告： 

        為規劃整體校園及有效運用與管理本校各大樓建築物空間（目前剩餘空間， 

  如附件一），並使各單位審慎規劃及有效管理現有之建築空間，爰依據本校「空 

  間規劃評估委員會設置及運作要點」（如附件二），召開本次會議。 

參、上次提案執行情形： 

 

【第一案】 提案單位：人文社會科學學院-社會學系 

 案    由： 

 

 

 

決  議： 

本系黎德星老師因研究室(人社二館 A301)靠近學生社團活動空間
常有干擾，爰申請調換空間至人社二館 B313(原簽申請調換至
B325，經協調後更換至 B313，原 A301作為專案教師使用)，本案
業核准在案，提請審議追認。 

同意追認本案。 

【第二案】 提案單位：人文社會科學學院-中國語文學系 

 案    由： 

 

 

執行情形：  

決  議： 

  

本系程克雅老師為報廢研究室冷氣，爰申請自 107年 6月 19日至

107年 9月 7日止，借用人社二館 A321空間，暫放移動設備，本

案業核准在案，提請審議追認。  

程克雅老師業於 107年 9月 7日，歸還人社二館 A321空間。 

同意追認本案。 

 

 

【第三案】 

 

提案單位：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

案    由： 

 

決  議： 

本院 107 學年度新聘二位老師，爰申請核配人社二館 A322 及 A301

研究室，供新進老師使用，本案業核准在案，提請審議追認。 
同意追認本案。 

【第四案】 提案單位：理工學院—資訊工程學系 

案    由： 

 

 

 

 

執行情形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本系規劃設置「全校性資訊課程教室」，理工學院現無適合空間，

遂提案規劃使用理工二館 B301/B302教室，惟該教室現由「共同

教育委員會—通識中心」蔡文慶、黃靜枝老師作為視覺藝術創作

等課程教室使用中，爰提請協商解決，本案業核准在案，提請審

議追認。 

本案業由徐副校長輝明於 107年 7月 24日下午 5時，召開二單位

協調會，二單位同意依會議紀錄辦理：總務處管理之人社三館

D103/D104會議室空間，移由共教會—通識中心蔡文慶及黃靜枝老

師使用，而蔡文慶及黃靜枝老師原借用之理工二館 B301/B302空

間，歸還理工學院設置「全校性資訊課程教室」。 

蔡文慶及黃靜枝老師業於 107年 9月 10日搬遷至人社三館

D103/D104。 

另資訊工程學系規劃設置之「全校性資訊課程教室」業於 107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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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 議：  

12月 28日開始使用。 

同意追認本案。 

【第五案】 

 案    由： 

 

 

決  議： 

 

提案單位：原住民民族學院 

本院 107 學年度新聘李俐盈及周志津老師，爰申請核配人社二館

A412及 A324研究室，供新進老師使用，本案業核准在案，提請審

議追認。 

同意追認本案。 

 

【第六案】 

案  由： 

 

 

 

 

決  議： 

提案單位：人文社會科學學院－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 

大陸希希卡爾 VS家庭教育工作室樊麗芸心理諮詢師，將於 108年

2月 26日至 108年 8月 26日，至本校進行短期交流，爰申請使用

人社二館 A422研究室，供樊麗芸心理諮詢師使用，本案業核准在

案，提請審議追認。 

同意追認本案。 

【第七案】 

 案    由： 

 

 

決  議： 

 

 

提案單位：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

本院 107 年 10 月 31 日簽准設立楊牧文學研究中心，爰申請核配

人社一館 A408空間，作為研究中心辦公室，本案業核准在案，提

請審議追認。 

同意追認本案。 

 

【第八案】 

案    由： 

 

 

 

決  議： 

 

提案單位：提案單位：人文社會科學學院-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 

本系因專業課程教室不敷使用，爰申請核配人社二 A418 和 A420

空間，作為團體治療教室及沙箱遊戲治療教室，本案業核准在案，

提請審議追認。 

同意追認本案。 

 

 

【第九案】 

案    由： 

 

 

決  議： 

 

提案單位：環境學院-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

本系學生因夜間自習、團體報告討論等需求，爰申請自 107年-2

學習開學日起，借用環境學院大樓 B162教室為夜間自習室，本案

業核准在案，提請審議追認。 

同意追認本案。 

【第十案】 

案    由： 

 

 

決  議： 

 

提案單位：人文社會科學學院-經濟學系 

本系林燕淑教授申請通過延攬科技人才曹古駒先生參與研究計

畫，計畫期間為 108年 1月 1日起至 7月 31日止，申請人社一館

B403室作為研究討論使用，本案業核准在案，提請審議追認。 

同意追認本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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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第十一案】 

案    由： 

 

 

 

決  議： 

 

提案單位：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

本院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新聘梁莉芳及黃華彥老師，爰申請核配

人社二館 A409(原莊致嘉老師使用)及 A411研究室，供新進老師使

用，莊致嘉老師調整至人社三館 C311 室，本案業核准在案，提請

審議追認。 

同意追認本案。 

【第十二案】 

案    由： 

 

 

決  議： 

 

提案單位：總務處環保組 

本處環保組空間不足，檔案、備品及各單位報廢之財產無處放置，

規劃使用行政大樓 106 會議室作為環保組辦公空間，原環保組使

用空間，作為倉庫使用，本案業核准在案，提請審議追認。 

同意追認本案。 

 

肆、提案討論： 

【第一案】 提案單位：人文社會科學學院(如附件三) 

 案    由： 本院 108學年度新聘五位老師，爰申請核配人社三館 D220、人社

一館 A416、人社二館 A311、406、A425及 A301研究室，供新進老

師使用，本案業核准在案，提請審議追認。 

【第二案】 提案單位：人文社會科學學院-歷史學系(如附件四) 

 案    由： 

 

 

本系陳進金老師原研究室人社一館 D407，因鴿子築巢及鴿糞等環

境因素，及陳進金老師對其有過敏反應，申請搬至人社一館 D308，

本案業核准在案，提請審議追認。 

【第三案】 提案單位：總務處事務組 (如附件五) 

案    由： 本校行政大樓 6樓原東台灣人文與環境研究及社會實踐中心行政

空間(602、603)規劃為會議室、儲藏室及哺(給)乳室，原哺(給)

乳室(501)業經研究發展處因業務需要簽准改置為副處長辦公

室，本案業核准在案，提請審議追認。 

【第四案】 提案單位：共同教育委員會(如附件六) 

案    由： 

 

 

本會陳復教授自 109年 2月 1日起自宜蘭大學商調至本校任職，

擬借用人社二館 A321室為教授研究室，借用時間至教授商調期結

束，本案業核准在案，提請審議追認。 

【第五案】 

 案    由： 

 

 

 

 

   

  執行情形 

 

提案單位：人文社會科學學院(如附件七) 

本院已獲教育部通過 109 學年度新設「人文社會科學學院亞太區

域研究博士班」，經綜合考量後人社一館 A103~A106空間適宜做為

博士班使用空間，惟該空間現為心理諮商中心規劃為資源教室使

用，陳請鈞長同意移撥該空間供新設「人文社會科學學院亞太區

域研究博士班」使用。 

一、 本案經 109年 1月 9日召開空間協調會，由徐副校長兼總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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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結   論: 

長輝明主持，會議結論請心理諮商輔導中心資源教室先釋出

人社一館 H2~H10 空間提供「人文社會科學學院亞太區域研

究博士班」使用，於藝術學院大樓啟用，音樂系進駐後，資

源教室再行搬遷至學生活動中心，原人社一館資源教室空間

則移撥予「人文社會科學學院亞太區域研究博士班」，另資

源教室教具、物品請總務處協調安排空間提供存放。 

二、 經總務處協調後，先行安排學生活動中心 B217 儲藏室提供

資源教室存放教具、物品，另心理諮商輔導中心簽准向中文

系借用人社一館 D101 教室作為物品暫放及進行學生輔導相

關業務，借用時限至 109學年第一學期止。 

本案業核准在案，另心理諮商輔導中心已依協調會結論完成人社
一館 H2~H10空間搬遷作業，提請審議追認。 

【第六案】 

 案    由： 

 

 

 

 

  執行情形: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結    論: 

提案單位：人文社會科學學院(如附件八) 

本院法律學系規劃之法律課程需要使用「實習法庭」教室，經盤

查適合建置「實習法庭」之空間為人社二館 B211教室，目前該教

室現為通識課程「初級急救知識與技術」使用，陳請鈞長同意移

撥該教室供本院法律學系「實習法庭」使用。 

一、本案經 109年 1月 9日召開空間協調會，由徐副校長兼總務

長輝明主持，會議結論 3個方案請通識教育中心評估，經評

估後同意以第 2方案辦理，其方案為人社二館 B211教室及

A103教室均為通識教育中心課程使用，可將 B211教室課程整

併至 A103教室，惟 A103教室目前同為夜間自習室，夜間開

放同學自習，如教具設備需專屬空間存放，可規劃置放於 2

樓以上閒置之教師研究室。 

二、經通識教育中心會同學務處衛保組會勘後，擬將貴重器材另

行放置於閒置空間 A326研究室。 

本案業核准在案，另通識教育中心刻正辦理搬遷作業，爰提請審

議追認。 

【第七案】 

案    由： 

提案單位：總務處事務組(如附件九) 

本校人社三館 B222空間為歷史學系使用管理之歷史與數位科技工

作室，查 109年 3月 30日凌晨發生歷史系部分同學未經報備於該

空間聚會聯誼，並飲用酒精類飲料，致同學不勝酒力送醫情形，

嚴重違反校規及空間使用等相關規定，爰奉校長 109 年 4 月 1 日

行政會議指示收回該空間，本案業核准在案，提請審議追認。 

伍、臨時動議 

陸、 散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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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大樓名稱 剩餘空間 備註

1 行政大樓 無

2 理工一館 無

3 理工二館

研究室(13間)：C118, A202, C204,

A404, A406, A408, A412, A420,

AC412, C424, D404, D406, D408

小專題實驗室(3間)：E402, E412,

E414

4 理工三館 研究室(2間)：A312,B311

5 人社一館
研究室(間)：A406

D212(漏水無法解決)

6 人社二館

研究室(15間)：

A301、A313、A324、A329、B313、

B324、A401、A403、A407、A412、

A415、A416、A417、A422、A431（漏

水無法解決）

 

7 人社三館 B222、D113/D121(教室) D113/D121通識中心仍有排課

8 管理學院 無

9 環境學院 無

10 花師教育學院 無

11 原住民學院 無

12 藝術學院 無

13 環境解說中心 無

14 活動中心 無

15 藝術工坊 無

16 集賢館 無

17 多容館 無

國立東華大學 各大樓剩餘空間調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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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國立東華大學空間規劃評估委員會設置及運作要點 

100.06.22 99 學年度第2 學期第9 次行政會議通過 

一、為配合校園整體規劃，有效運用與管理學校空間，並使各單位審慎規劃及有效管理現有之 

建築空間，特訂立國立東華大學空間規劃評估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委員會）設置及運作要 

點。 

二、本委員會由副校長、總務長、教務長、學務長、研發長、主任秘書及各學院院長等組成， 

副校長為召集人，由總務處事務組處理相關行政幕僚事務，必要時得視需要邀請相關單位 

及人員列席。 

三、本委員會任務如下： 

（一）審議各單位提出之空間管理、調整及需求案。 

（二）審議相關空間規劃分配原則之訂定及修訂案。 

（三）相關空間使用效能評估與管理不彰之處理。 

四、各單位運作方式如下： 

（一）教學單位： 

各院、委員會、中心如有新增或調整空間需求時，應先經所屬院(委員會、中心)主管 

會議討論通過後，向教務處提出申請，由教務處彙整並提供建議後，送本委員會擇 

期開會審議。 

（二）行政單位： 

校內各行政單位有新增或調整空間需求時，應循行政程序簽核並向總務處提出申 

請，由總務處彙整並提供建議後，送本委員會擇期開會審議。 

（三） 各單位提出相關新增或調整空間案，需併同檢討該單位整體空間使用效能評估，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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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委員會認定有空間不當使用或管理效能不彰者，除限期改善外，得視狀況收回空 

間重新分配。 

（四） 各單位(院、委員會、中心、行政單位)每年需提出該單位整體空間使用效能評估報告， 

並送本委員會備查，經本委員會認定有空間不當使用或管理效能不彰者，除限期改 

善外，得視狀況收回空間重新分配。 

（五）各提案經本委員會討論決議後，報請校長核可後實施。 

五、本委員會每學年至少應開會一次，必要時由召集人同意隨時召開之。 

六、本委員會須有委員二分之ㄧ以上出席方得開會，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。 

七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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